
新竹市第二屆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委員會102年第1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2年 04月 24日（星期三）上午9點30分

貳、地    點：本府第二會議室

參、主    席：吳副主任委員宗錤              記錄：黃淑雯科員

肆、與會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新竹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工作報告（如附件會議資料）。

林委員惠芳：嗣後會議資料請提供各福利項目之全部分項執行數，

以利與各福利項目總執行數相互核對。

羅委員詠娜：

（一）101年度低收入戶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經費不足支用，辦

理超支併決算，為何102年度預算編列未見成長？

（二）101年度補助遊民長期安置、醫療及交通費決算數高於預算

數甚多，為何102年度預算編列未見成長？

業務單位（社會救助科）回應：

（一）101年度低收入戶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雖辦理超支併決

算，但實際支用情形未達預期，故102年度維持預算額度。

（二）102年度補助遊民長期安置、醫療及交通費，部分預算編列

於公務預算。

黃委員玉華：

（一）老人福利服務項下，只提供老人送餐服務執行成果，而未

見居家服務方案。

（二）市民參與保母訓練課程非常踴躍，而保母接受訓練後，留

用情形為何？

（三）新竹市寄養服務計畫為何執行率僅65.73％。

（四）101年度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經費執行不佳，為何102年

度預算編列卻提高額度？

（五）執行成果未陳述身心障礙者家庭服務中心。

（六）101年度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服務，執行成果為與衛生單

位協商討論規劃，為何至102年 3月 31日執行成果仍為與

衛生單位協商討論規劃？

（七）每年度皆補助身心障礙社團人事及行政管理費用，針對社

團執行效益是否辦理相關評鑑作業。

業務單位回應：

（一）社會救助科：「老人居家服務」為長期照顧服務方案，經費

多為中央補助款，故編列於公務預算；而於公益彩券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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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基金所編列「老人送餐服務」，則為本市針對一般老人

所辦理之擴大服務。

（二）婦女兒童少年福利科：101年度參與保母訓練人數374人，

相較於100年度參訓人數211人，成長77%。目前保母系統

內共有 957位合格保母，系統執業收托保母 857人（含阿

公及阿嬤之親屬保母245人），比例為 89.5%，故保母留用

情況甚佳。

（三）社會工作科：「新竹市寄養服務計畫」為針對保護性個案提

供寄養服務，因部分個案設籍外縣市，由設籍縣市支付安

置費用，故經費執行率未如預期。

（四）身心障礙福利科：

1、101年 7月 11日起開辦 ICF需求評估新制，中央研議於103

年度起整合 50歲以下身障者居家服務與50歲以上長照居

家服務，提高服務時數，並修訂補助標準。惟民眾礙於自付

額相對提高，仍傾向使用舊制補助標準，致102年度預算

編列金額與實際委託金額有落差，實際委託金額為378萬

元。

2、本市未設置身心障礙者家庭服務中心，而是設置「兒童發展

暨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個案管理中心」，提供0-64歲身心

障礙者全人的服務。

3、為辦理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服務，本處與本市衛生局針對服

務的硬體及軟體進行事先規劃，101年度衛生局針對本市5

家鑑定醫院辦理「友善醫院評鑑」，積極推動醫療院所設置

無障礙設施。本（102）年度將確實開辦身心障礙者健康檢

查服務。

4、本府每2年針對接受本府補助工作人員人事費暨會館營運行

政費之身心障礙社團進行業務考核，已於101年 10月 26

日至11月 8日，針對17個身心障礙社團進行評核。

林委員惠芳：102年度將與衛生局合作開辦「身心障礙者健康檢

查」，應考量不同障別之身心障礙者老化程度不同，

提供不同項目之健康檢查。業務單位可參酌行政院衛

生署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提前老化及平均餘命基礎

研究」。

主席裁示：

（一）工作報告依委員意見提供各福利項目之全部分項執行數。

（二）於規劃「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時，參考林委員所提衛生署

委託辦理之研究報告。

（三）預算編列比例應依執行率比例進行調整，以確實回應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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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服務需求。

二、101年第2次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如附件會議資料）。

案

次

案由 會議決議 主責

單位

辦理情形 本次會議

決議

一 102年度新

竹市公益

彩券盈餘

分配基金

預算及重

點方案。

照案通過，

並依委員

建議辦理，

且應積極

申請地檢

署緩起訴

金之相關

補助。

社

會

處

1. 本府於今(102)年度向台灣

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申請

250萬元整，辦理緩起訴

處分金急難救助計畫，已

於102年 2月 8日由財團

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新竹

分會匯入本府緩起訴處分

金專戶在案。

2. 截至目前申請案件16件，

核定通過 13件，核撥金額

為340,000元，申請案件

仍陸續增加中，預計將可

協助200戶家庭，600人次

受益。

3. 101年度，本府運用緩起

訴處分金辦理急難救助計

畫，已協助135戶家庭，

365人受益，共計補助250

萬元整。

4. 辦理急難救助計畫目的為

發揮政府馬上關懷，提供

及時經濟紓困，以及早發

現遭逢急迫性變故，致生

活陷於困境之民眾，解決

社會問題並預防犯罪。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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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增加精

神障礙者自

立生活支持

或生活重建

服務方案。

請業務單位

研議納入相

關預算內執

行。

社

會

處

1.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

及生活重建服務方案，係

101年 7月 ICF新制開辦後，

針對身心障礙者的社會參

與之重要且新主流的一種

服務型態，爰有關服務內

容及服務精神，無論係服

務提供單位或服務使用者，

均尚處於學習與適應階段。

2. 本市身心障礙者自力生活

支持及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係 101 年 7 月申請內政部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開辦。

因需服務障別多元化，爰

內政部針對自立生活支持

服務方案，以肢體障礙者

為優先服務開辦障別；生

活重建服務以視覺障礙者

為優先服務開辦障別。

3. 未來本府將依現行服務障

別之經驗，開辦不同的障

別服務，並適時編列本府

預算執行，以嘉惠更多身

心障礙者的照顧服務。

1.同意備查。

2.依推動經驗及

成效，調整執

行方針，持續

辦理不同障別

的服務，以嘉

惠更多身心障

礙者。

三 本市精神障

礙者日間作

業設施營運

據點（竹夢

工場）日前

遇竊，經查

偷竊者為長

期酗酒者，

請提供相關

針對長期酗

酒者，請相

關單位提供

協助。

衛

生

局

目前本市有 2家提供戒酒服務

責任醫院（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國軍醫院），執行酒癮戒治處

遇服務方案，若案主有戒治意

願者，建議可先行提供同意書

予個案簽同後，由本局函文轉

介至轄內醫院執行戒治服務

（同意書及轉介單如附件一、

二）。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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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四 台大醫院新

竹分院復健

室，規定持

續復健2年

以上者，不

得再使用復

健設備，是

否協助處理。

請社會處及

衛生局了解，

並協助辦理。

社

會

處

1.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場

地配置，目前呈現飽和且

不敷使用(輔具資源中心因

缺乏空間，已將中庭彈性

使用，用作二手輔具清潔

消毒空間)。

2. 依據醫療法規定，復健治

療必須要有合格的復健醫

師及復健師執行業務，且

必須向衛生局進行資源報

備程序，涉及複雜的醫療

行政程序；另復健室亦需

多元且專業復健器材及醫

護人員協助。本市身心障礙

福利服務中心係屬社會福

利機構，綜合評估，不適

宜規劃為此類複雜醫療行

為，基於維護身心障礙者

的健康安全，仍建請身心

障礙者至復健醫療診所，

進行復健治療。

同意備查，並請

身心障礙者至復

健醫療診所，進

行復健治療。

衛

生

局

1. 經洽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回

覆，該院復健科無「持續復

健 2 年以上者，不得再使

用復健設備」之規定，但若

病人已逾黃金治療期，為

落實政府提倡之轉診制度，

及有效運用醫療資源，建

議患者至基層診所治療。

請衛生局了解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新竹

分院的規範，於

下次會議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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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於本（102）年 4月 8日

衛醫字第 1020004695號函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新竹分院，建請該院

考量民眾需求延長復健使

用時間以利病情進展在案

（如附件三）。

五 針對身心障

礙者低收入

戶調查，是

否彈性審核

其資產及所

得等。

低收入戶審

查皆依法令

辦理，如有

特殊需求之

個案，可以

專案等方式

協助。

社

會

處

為落實照顧弱勢民眾，本市除

依社會救助法相關規定，辦理

低收入資格審查及補助作業，

遇有需以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 項第 9款排除列計直系血親

者、或無身心障礙手冊確實因

病無工作能力者等案件，均落

實社工訪視評估機制，期可依

其實際現況需要核實列冊輔導。

另如礙於法規無法列入低收輔

導人口，亦適時轉介協助申辦

其他福利補助，如：中低收入

戶、身障、兒童少年生活補助、

急難救助、馬上關懷等，更結

合民間及企業之資源，推展食

物券及實物銀行等方案，以期

透過多元服務方案，回應弱勢

民眾之各項需求。

同意備查。

柒、臨時動議

提  案：101年第2次委員會臨時動議案次三，其偷竊者應為長期

吸毒者，而非長期酗酒者。（陳委員貴鳳）

決  議：文字修正外，針對長期吸毒者，請相關單位提供協助。

拾、散會：上午10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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